
立法会 CB(1)1440/05-06(03)号 文件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五日会议  

资料文件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  
 

在政府内实施五天工作周  
 
 
目的  
 
 本 文 件 向 议 员 简 介 政 府 由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分 阶 段 实

施五天工作周的计划。  
 
 
背景  
 
2 .  行政长官在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宣布成立工作小组，研究

由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在 政 府 内 实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的 建 议 及 具 体

落实方案。我们会在维持政府服务整体水平及效率的大前提下实施

五天工作周，并会恪守以下基本原则：  
 

 ( a )  不涉及额外人手资源；  
 

 ( b )  不减少员工的规定工作时数；  
 

 ( c )  不削减紧急服务；以及  
 

 ( d )  在星期六维持一些必需的柜台服务。  
 
3 .  各 局 ／ 部 门 遵 照 上 述 基 本 原 则 和 工 作 小 组 所 提 供 的 行 政 指

引，并考虑五天工作周对其履行法定责任的影响、已发表的服务承

诺、职业安全和健康，以及员工与市民的反应，制订实施方案。  
 
 
分阶段实施建议  
 
4 .  政府现时为市民提供的服务种类繁多，其中一些在实施五天

工作周后对社会大众影响不大；另一些则须再详加研究和作更多准

备才有定案。因此，我们决定分阶段实施有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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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由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起  
 
5 .  在 第 一 阶 段 （ 即 由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 我 们 会 在 以 下

两大服务范畴实施五天工作周，所涉人员约有 59  0 0 0 名：  
 
 ( a )  不会直接或较少与市民接触的工作：主要负责内部行政、

技术及专业支援的办公室，包括所有局 1及大部分部门办公

室；以及  

 ( b )  若干直接向市民提供的服务：公众查询服务、缴费处 、顾

客服务中心、租用公共设施的柜台、处理各类牌照／许可

证申请的柜台。有关服务撮述于附件 A。在星期六停止提

供该些服务对公众影响轻微。  
 
6 .  为了维持现时公共服务的水平，我们会充分补足因星期六停

止服务而损失的办公时间，甚至将办公时间稍为增加。原则上，我

们会藉延长平日的办公时间来补偿星期六约为三小时的办公时间。   
 
7 .  各局／部门会采取适当措施，务求把在星期六停止提供上文

第 5 (b )段所述服务对市民带来的影响减至最少，包括利便市民透过

电子方式进行政府事务交易、设置收件箱、提供其它缴费办法等。

各 局 ／ 部 门 会 密 切 注 视 其 服 务 对 象 及 市 民 大 众 对 实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的反应，以便适当调节新的安排使其更为妥善。  
 
较后阶段：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起  
 
8 .  一些部门首长基于运作理由（例如提升系统功能、提供其它

渠道进行政府事务交易）或修订法例的需要，认为部分服务可能在

较后阶段才可改行五天工作周。部分部门首长需要较多时间研究把

五天工作周扩展至其它服务的可行性，包括咨询员工及私营界别的

主要服务对象。为同步向市民公布有关更改服务时间的安排，我们

拟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实施第二阶段及

最后阶段五天工作周。在适当时候，我们会告知议员较后阶段的实

施详情。   

                                                 
1 部 分 工 作 单 位 除 外 ， 例 如 教 育 统 筹 局 辖 下 按 其 校 历 行 事 的 官 立 学 校 、 为 学

校 与 教 师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务 ； 以 及 房 屋 及 规 划 地 政 局 辖 下 房 屋 科 的 部 分 单

位 ， 包 括 材 料 试 验 所 、 地 盘 监 督 、 小 贩 管 制 、 长 者 屋 的 舍 监 服 务 。  



 

 

3 
 
 
9 .  目 前 ， 我 们 估 计 在 较 后 阶 段 或 会 有 更 多 服 务 改 行 五 天 工 作

周，涉及约 15  0 00 名人员，但具体实施情况视乎有关局／部门的进

一步研究，以及咨询员工及私营界别主要服务对象的结果而定。较

后阶段有可能涵盖的服务，包括土地／公司查册及注册服务、公共

屋邨租金收纳的缴费处服务。  
 
 
紧急及必需服务  
 
1 0 .  除上文所述的服务外，各局／部门认为其它服务必需在星期

六继续提供，其服务模式基本上维持不变。紧急服务，尤其是涉及

维持治安、管理惩教院所及提供救援等，会继续 24 小时提供。该

些服务的例子载列于附件 B。  
 
1 1 .  至于每星期维持五天以上服务的政府职能，个别部门正根据

上文第 2 段所述的基本原则，研究采用轮值表让部分或所有人员每

周轮值五天的可行性。现时 ，约有 11  1 00 名人员（主要任职纪律部

队）须轮班工作，每星期值勤不多于五次，以维持星期六及／或星

期日的公共服务。目前数据显示，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约有额

外 7  50 0 名人员可在类似的安排下每星期值勤五天。由于有关人员

改行一星期五天工作、两天休息的工作模式对公共服务并无影响，

我们认为有关部门可在适当时候，包括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以后实

施有关安排。    
 
1 2 .  当上述各项措施落实后，我们相信还有约 5 4  00 0 名人员 2须

继续按现时的工作模式值班，除非我们修改不涉及额外人力资源及

不减少员工规定工作时数这两项基本原则。   
 
 
对员工的影响  
 
1 3 .  在延长每天工作时间和减少每周工作日数的同时，我们认为

确保员工的职业安全和健康至为重要。实施五天工作周后，员工每

天工作时间一般会延长。各局／部门会因应有关职务的性质和员工

的年龄分布，继续审慎研究辖下服务延长每天／每更工作时间的安

排是否合适，并会密切关注延长工作时间对员工的影响，并在有需

要时作出适当调整。  
 

                                                 
2 在 下 述 单 位 工 作 的 公 务 员 除 外 ： 在 政 府 学 校 遵 照 校 历 办 公 的 人 员 、 在 司 法

机 构 任 职 的 人 员 ， 因 该 机 构 正 考 虑 是 否 推 行 五 天 工 作 周 ， 以 及 在 医 院 管 理

局 、 职 业 训 练 局 、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等 机 构 工 作 的 人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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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咨询  
 
1 4 .  公 务 员 事 务 局 已 就 分 阶 段 实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和 维 持 现 行 假 期

管理安排的建议 ，征询各中央评议会 3职方（职方 ）的意见。职方原

则上支持该项措施，并要求管理层尽量扩大实施范围，让更多员工

改行五天工作周。他们大致上同意维持服务质素和效率至为重要，

并明白部分员工或基于运作需要而不能改行五天工作周。  
 
1 5 .  各局／部门已透过适当的部门协商途径咨询员工。除个别在

第一阶段未能改行五天工作周的员工外，公务员普遍对该项措施表

示欢迎。部门管理层会谨慎及公平地处理员工的编配和调动，令更

多员工有机会轮驻每周五天工作的岗位。至于须延长办公时间的服

务，我们会在员工每周规定工作时数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地交错员

工的工作时间，为市民提供较长的服务时间。  
 
 
对公众的影响  
 
1 6 .  部 门 首 长 在 制 订 实 施 方 案 时 已 适 当 地 咨 询 有 关 私 营 界 别 的

主要服务对象。在上文第 7 段所述各项措施的配合下，我们相信五

天工作周对市民大众所带来的影响是可以应付的。不过，改行五天

工作周可能会影响各局／部门履行某些服务承诺，例如承诺完成服

务的时间已将星期六（作半个或一个工作天）计算在内，或承诺完

成服务的时间较短。各局／部门正积极寻求缩短服务承诺的时间，

以 确 保 在 第 一 阶 段 实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的 服 务 在 七 月 一 日 后 依 然 可 以

在相同的历日期间得以完成，或承诺尽可能在星期五前完成有关的

服务。他们会在实施五天工作周后密切关注公众对其服务的意见，

从而改善有关安排。   
 
 
宣传  
 
1 7 .  为 确 保 市 民 在 政 府 实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前 充 分 了 解 新 措 施 对 政

府服务的影响，我们会由现在起至七月期间进行广泛宣传。例如，

我 们 已 设 立 连 结 至 各 局 ／ 部 门 网 页 的 官 方 网 站

（ ww w. i n fo . gov. hk / in fo /5 d a y/），供市民查阅各局／部门实施五天工

作周后的办公时间。我们已加强效率促进组辖下 24 小时运作热线

——  18 23 政府热线，以提供一站式服务，即时为查询者提供各项

政府服务新办公时间的资料。  
 

                                                 
3  中 央 评 议 会 包 括 高 级 公 务 员 评 议 会 、 第 一 标 准 薪 级 公 务 员 评 议 会 、 纪 律 部

队 评 议 会 及 警 察 评 议 会 。  
 

 



 

 

5 
 
 
未来路向  
 
1 8 .  请 议 员 察 悉 政 府 由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分 阶 段 实 施 五 天

工作周的计划。  
 
 
 
公务员事务局  
二零零六年五月  
 



附件 A 
 
 

在政府内实施五天工作周  
 

由第一阶段（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起  

在星期六停止提供的服务 1摘要  
 
 

局／部门  柜台服务／职能  其它提供服务的模式  

行政署  参考资料存檔服务  
 

可在网上搜寻资料及部分具保存价

值的图像  
 

屋宇署  收 取 各 项 根 据 《 建 筑 物 条 例 》 递 交 的 许 可证

／图则申请的柜台  
 

可用邮递方式递交申请  

政府统计处  统 计 资 料 查 询 服 务 、 售 卖 统 计 产 品 、 接 受有

关进出口报关的查询  
 

部门网页载有常用统计数字及一般

资料，并发售统计数据。互动声讯

系统亦提供有关进出口报关的资料  
 

公务员事务局／  

库务署  

退 休 公 务 员 资 源 中 心 ／ 查 询 服 务 （ 一 般 咨询

服 务 及 向 需 要 就 医 的 退 休 公 务 员 发 出 “ 就医

申请表格 ” （库务署表格第 447 号））  

部 门 网 页 载 有 有 关 服 务 的 一 般 资

料。可透过电话、传真、邮递或电

邮查询及索取库务署表格第 447 号  

                                                 

1 除有关部门的总部或办公室外，本附件所列出的服务亦会由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起改行五天工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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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门  柜台服务／职能  其它提供服务的模式  

 

   

香港海关  处 理 汽 车 进 口 商 及 分 销 商 登 记 、 进 口 车 辆临

时 应 课 税 价 值 评 估 、 应 课 税 品 牌 照 ／ 许 可证

申请的柜台  
 

可用邮递、电子方式或透过收件箱

提交有关文件  

民航处  签发机组人员及飞机维修工程师牌照的柜台  
 

可用邮递方式提交申请。至于不需

提交正本文件的申请，亦可以传真

或电邮方式提交  
 

土木工程拓展署  与 搬 运 沙 粒 许 可 证 及 倾 卸 泥 土 牌 照 申 请 有关

的服务  
 

可用邮递、传真或电邮方式或透过

收件箱递交申请  

卫生署  健 康 教 育 及 推 广 、 经 转 介 及 ／ 或 须 预 约 的诊

治 服 务 （ 家 庭 医 学 诊 所 、 医 学 遗 传 服 务 、儿

童 体 能 智 力 测 验 、 学 童 免 疫 注 射 小 组 、 学生

健 康 服 务 、 长 者 健 康 服 务 ） 、 一 个 旅 游 健康

中心、公务员诊所  
 

可从部门网页下载健康教育及推广

资料  

渠务署  核查渠务记录、处理公众查询排污费的柜台  
 

设有电话录音及热线服务处理公众

查询  
 

经济发展及劳工局  旅行代理商注册处所提供的服务  
 

可用邮递、传真或电子方式申请牌

照。设有热线电话处理查询  
 



-  3 - 

局／部门  柜台服务／职能  其它提供服务的模式  

 

 

  

环境保护署  客 户 服 务 柜 台 、 承 办 商 及 营 商 人 士 提 交 各类

牌 照 ／ 许 可 证 的 申 请 (包 括 根 据 《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条 例 》 提 出 的 申 请 )及 车 辆 废 气 排 放 许

可  
 

可用邮递、传真或电子方式提出申

请  

食物环境卫生署  提 供 各 类 牌 照 服 务 （ 例 如 食 肆 牌 照 、 酒 牌及

其 它 商 业 牌 照 ／ 许 可 证 ） 、 处 理 小 贩 牌 照及

街 市 租 约 、 缴 交 部 门 及 相 关 费 用 的 缴 费 处／

柜 台 、 申 请 ／ 领 取 进 口 牌 照 的 柜 台 、 地 区性

防治虫鼠工作及特别洁净服务
2  

 

可 用 邮 递 方 式 缴 交 部 门 及 相 关 费

用 。 可 到 邮 局 、 以 邮 递 、 “ 缴 费

灵”方式、透过互联网或自动柜员

机缴付街市租金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保险业监理处  

承保人登记册查阅／影印服务  
 

保险业监理处网页载有承保人登记

册的基本资料  
 

消防处  根 据 各 项 有 关 规 例 收 纳 费 用 及 ／ 或 签 发 牌照

及提供核证服务的缴费处及柜台  
 

可用邮递方式递交申请或缴交费用  

政府物流服务署  刊宪费用缴费处  
 

可用邮递方式缴交费用  

                                                 

2 地区性防治虫鼠及特 别洁净服务一星期五 天提供。各区停止提 供服务的日期因应当 区运作需要而有所不 同，不一定在星期六 或星期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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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门  柜台服务／职能  其它提供服务的模式  

 

 

 

  

民政事务总署  咨 询 服 务 中 心 及 牌 照 事 务 处 处 理 酒 店 、 宾

馆、床位寓所、会社及卡拉 OK 牌照事宜的

柜台  
 

可用传真或电邮方式向部门的中央

电话咨询中心索取资料。可用邮递

或电子方式（视乎情况）递交牌照

申请  
 

房屋署  公 众 查 询 服 务 、 公 共 屋 邨 的 管 理 ／ 维 修 服务

（ 不 包 括 租 金 缴 费 处 ） 、 收 取 公 屋 及 有 关补

助 金 的 申 请 、 根 据 《 建 筑 物 条 例 》 查 验 房屋

委员会工程项目  
 

部门通讯中心继续处理办公时间以

外的紧急事故。可用邮递方式申请

公屋  

香港天文台  售 卖 天 文 台 刊 物 、 纪 念 品 及 气 象 资 料 的 资源

中心柜台  
 

可用邮递、传真及电子方式提出服

务要求。部门将会在四个邮政局发

售其刊物  
 

知识产权署  处 理 商 标 、 专 利 及 设 计 注 册 的 申 请 、 公 众查

询及收费的柜台  
 

可用电子或邮递方式提交文件或缴

费。另以电邮或音讯方式处理公众

查询  
 

税务局  询问处、处理商业登记及印花税的柜台  
 

部门网页载有一般资料、其它服务

会以电邮、传真、邮递方式或透过

“生活易”网站及收件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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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门  柜台服务／职能  其它提供服务的模式  

 

 

  

创新科技署  须 预 约 的 校 正 及 认 可 服 务 、 产 品 标 准 图 书馆

及标准售卖服务  
 

顾客可用邮递、电邮或传真方式提

出服务要求。部门及相关机构网页

设有图书馆服务及载有产品标准索

引  
 

政府新闻处  售卖政府刊物及相片的柜台  
 

市民可在网上或以传真或电邮方式

订购政府刊物  
 

劳工处  提 供 与 就 业 、 劳 资 关 系 、 雇 员 权 益 及 福 利有

关服务的柜台  
 

部门设有二十四小时热线处理公众

查询  

地政总署  提 供 一 般 查 询 、 土 地 行 政 服 务 （ 例 如 丁 屋申

请 、 地 税 及 地 价 查 询 ） 、 测 绘 服 务 （ 例 如地

图销售）的柜台  
 

可用邮递或传真方式（视乎情况）

递交申请。部门网页载有相关资料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分 区 康 乐 事 务 办 事 处 缴 费 处 及 柜 台 、 由 电话

操 作 员 接 听 的 电 话 租 订 服 务 （ 供 租 用 康 乐设

施 、 报 名 参 加 康 体 节 目 ） 、 文 化 场 地 的 租务

部  
 

在租用康乐设施（硬地球场除外）

及报名参加康体节目方面，市民可

使用设于康乐设施的“康体通”系

统或于网上使用“康体通”服务。

“康体通”电话租订服务（以互动

音讯系统方式操作）及查询服务逢

星期一至日早上七时至晚上九时维

持不变。租用文化场地方面，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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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门  柜台服务／职能  其它提供服务的模式  

可将申请表格邮寄或传真至有关场

地  
 

海事处  
 

专 业 船 舶 检 验 及 检 查 服 务 、 海 事 工 业 安 全检

查 服 务 、 船 员 及 海 员 考 试 及 发 证 服 务 、 船舶

注册服务、四个海事分处的一般查询服务  
 

可用传真、电话、电邮方式或透过

收件箱预订服务  

电讯管理局  收取电讯服务牌照申请  
 

可用邮递或电子方式递交申请  

破产管理署  公 众 查 询 及 提 供 破 产 ／ 公 司 清 盘 查 册 服 务、

收 取 个 案 文 件 、 收 取 呈 请 按 金 、 提 供 见 证服

务的柜台  

“ 生 活 易 ” 网 站 提 供 网 上 查 册 服

务、另设收件箱收集文件及热线电

话处理公众查询  
 

规划署  提交予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文件的柜台  
 

可用邮递方式提交文件  

选举事务处  有 关 选 民 登 记 及 进 行 公 共 选 举 的 服 务 （ 在公

共选举期间除外）  
 

可用邮递、传真方式或透过“生活

易”网站递交选民登记表格  

差饷物业估价署  公众查询、递交有关差饷及地租表格的柜台  
 

可透过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或以电

邮方式查询。可用邮递、电子方式

或透过收件箱提交文件  
 

保安局  保 安 及 护 卫 业 管 理 委 员 会 服 务 柜 台 （ 派 发有

关 保 安 公 司 牌 照 及 保 安 人 员 许 可 证 的 表 格／

宣传刊物、处理保安公司牌照申请）  

委员会网页提供大部分表格／宣传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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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门  柜台服务／职能  其它提供服务的模式  

 

   

学生资助办事处  收 取 学 生 资 助 申 请 及 贷 款 文 件 、 支 票 及 还款

单的柜台  
 

可透过收件箱提交文件  

社会福利署  安 老 院 及 药 物 倚 赖 者 治 疗 中 心 牌 照 事 务 处，

以 及 暴 力 及 执 法 伤 亡 赔 偿 组 、 交 通 意 外 伤亡

援助组、长者咭办事处所提供的服务  
 

牌照服务，以及暴力及执法伤亡赔

偿 组 与 交 通 意 外 伤 亡 援 助 组 的 申

请，可透过收件箱或以邮递、传真

或电邮方式提交。长者咭申请可以

邮递、或透过收件箱及“生活易”

网站递交。各项服务的一般资料可

透过查询热线、音讯系统及部门网

页获取  
 

运输署  签 发 驾 驶 执 照 及 车 辆 牌 照 、 处 理 跨 境 连 接道

路 许 可 证 的 申 请 、 更 改 驾 驶 考 试 预 约 时 间、

举 行 驾 驶 笔 试 、 公 共 车 辆 发 牌 、 车 辆 检 验预

约 服 务 、 在 九 龙 及 上 葵 涌 验 车 中 心 进 行 车辆

检验
3 

 

可用邮递方式或透过收件箱或“生

活易”网站（视乎情况）递交申请  

影视及娱乐事务  

管理处  

处 理 电 影 评 级 、 报 章 注 册 及 娱 乐 事 务 （ 游戏

机 中 心 、 有 奖 娱 乐 、 推 广 生 意 的 竞 赛 等 ）牌

照的柜台  

可用邮递或传真方式（视乎情况）

提交文件。另会设置收件箱收集报

章注册申请  

                                                 

3  不包括在土瓜湾检车中心及由承办商在九龙湾检车中心提供的巴士检验及的士咪表封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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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门  柜台服务／职能  其它提供服务的模式  

 

   

工业贸易署  中 小 企 业 资 助 计 划 组 、 提 供 纺 织 品 签 证 及产

地 来 源 证 服 务
4
、 管 制 未 经 加 工 钻 石 ／ 耗 蚀臭

氧 层 物 质 ／ 放 射 性 物 质 及 辐 照 仪 器 的 签 证或

登 记 服 务 、 及 香 港 服 务 提 供 者 证 明 书 服 务的

柜台  
 

可用邮递、传真或电子方式（视乎

情况）递交  

水务署  文 件 管 理 中 心 （ 供 持 牌 水 喉 匠 、 认 可 人 士及

公众人士提交文件）  
 

可用邮递或传真方式提交文件  

各局及部门  各资讯／资源中心  
 

部门网页载有部份相关资料  

各局及部门  各上诉委员会收取文件的柜台  
 

可用邮递、传真或电邮方式（视乎

情况）提交文件。秘书处亦会视乎

需要，设置收件箱收集文件  
 

 
 
 

                                                 

4 有关纺织品签证及产地来源证的大部分服务，均提供二十四小时电子服务。当中部分服务亦由其它认可机构（例如政府认可的来源证

签发机构）提供，该些机构在星期六会继续办公。  



 

附 件 B 
 
 

在 政 府 内 实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将 维 持 不 变 的 必 需 或 紧 急 服 务 的 例 子  

 

 

局 ／ 部 门  服 务 ／ 职 能  

渔农自然护理署  
 

郊 野 公 园 及 海 岸 公 园 的 巡 逻 及 执 法 工 作 、 管 理 批 发 市 场  
 

屋宇署  
 

二十四小时有关楼宇、建筑工程、招牌及斜坡的紧急服务  
 

香港海关／入境事务处  
 

在管制站、机场、客／货运站的旅客及货物清关工作  
 

香港海关  执法工作、支持海关行动的必要后勤服务  
 

民航处  
 

二十四小时航空交通管制服务  
 

屋宇署／土木工程拓展署／  
渠务署／路政署／房屋署／  

环境保护署  
 

与 建 造 业 有 关 的 服 务 ／ 活 动 （ 例 如 监 督 及 审 计 建 筑 工 程 、 监 督 堆 填 区 及 垃

圾转运站的运作、与爆炸及爆破活动有关的工作）  

惩教署  
 

管理惩教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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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部 门  服 务 ／ 职 能  

 
 

 

卫生署  港 口 卫 生 、 控 烟 办 公 室 、 公 共 卫 生 化 验 服 务 、 美 沙 酮 诊 所 、 惩 教 院 所 犯 人

的诊所服务、公众殓房及火葬许可证办事处  
 

渠务署  
 

疏导淤塞及清理堵塞污水渠／雨水渠的直属员工队  
 

教育统筹局  官 校 及 为 学 校 与 教 师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务 （ 包 括 中 央 资 源 中 心 、 吕 祺 教 育 服 务

中心、区域教育服务处、特殊教育服务中心、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机电工程署  有关《气体安全条例》的气体事故调查工作  
 

环境保护署  处 理 即 时 危 害 市 民 健 康 的 环 境 污 染 事 故 、 就 非 法 进 出 口 消 耗 臭 氧 层 物 质 进

行 调 查 、 协 助 处 理 重 大 的 化 学 品 溢 漏 事 故 、 监 察 废 物 处 理 设 施 的 运 作 、 发

布空气污染指数  
 

食物环境卫生署  环 境 卫 生 服 务 、 小 贩 管 理 及 管 制 、 街 市 管 理 、 坟 场 管 理 、 火 葬 与 灵 灰 安 置

服 务 的 预 约 及 使 用 、 尸 体 清 理 、 屠 房 、 入 口 检 验 服 务 、 值 勤 室 服 务 （ 有 关

食物投诉／中毒、处理动物尸体及其它紧急事宜）  
 

消防处  紧 急 灭 火 、 救 援 及 救 护 服 务 、 处 理 对 公 众 安 全 有 迫 切 火 警 危 险 的 投 诉 或 有

关危险品的投诉  
 

政府飞行服务队  
 

紧急应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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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部 门  服 务 ／ 职 能  

 
 
 

 

入境事务处  与 入 境 事 务 有 关 的 柜 台 服 务 （ 出 生 及 死 亡 登 记 、 婚 姻 仪 式 、 人 事 登 记 、 签

证及签发其它雇佣文件、签发香港特区护照及旅行证件）、港人在内地发生

重大事故的通报机制  
 

房屋署  小 贩 管 制 、 长 者 屋 的 舍 监 服 务 、 在 办 公 时 间 以 外 处 理 紧 急 事 件 、 材 料 试 验

所（混凝土测试）  
 

香港警务处  维持公共秩序及执法工作  
 

香港邮政  邮件派递及邮政柜台服务  
 

卫生福利及食物局  与内地的疾病爆发通报机制  
 

政府新闻处  新闻咨询处提供的二十四小时服务  
 

法律援助署  申请法律援助的柜台及缴费处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图书馆、演艺场地、室内体育馆、售票服务、音乐训练及康乐设施  
 

劳工处  就业中心、职业健康诊所、处理紧急劳资纠纷及调查工业意外  
 

海事处  管 理 客 运 码 头 及 公 众 货 物 装 卸 区 、 二 十 四 小 时 紧 急 ／ 搜 救 服 务 、 疏 导 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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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部 门  服 务 ／ 职 能  

交通、海港巡逻  
 

  

电讯管理局  无线电监察及干扰调查  
 

选举事务处  在选举／补选期间按选举条例规定必须在星期六提供的服务  
 

香港电台  电视及电台节目、新闻报道、互联网服务  
 

社会福利署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 保 护 家 庭 及 儿 童 服 务 课 、 医 院 医 务 社 会 服 务 部 及 热 线

服务  
 

运输署  紧 急 事 故 交 通 协 调 中 心 、 监 察 政 府 交 通 设 施 承 办 商 的 服 务 、 区 域 交 通 管 制

中心控制室  
 

水务署  食 水 售 卖 站 、 滤 水 厂 及 抽 水 站 、 处 理 食 水 供 应 投 诉 及 紧 急 求 助 、 供 水 系 统

的保养  
 

各局及部门  
 

全 港 性 博 物 馆 及 部 分 资 源 中 心  
 

 


